资源环境学院2026年上半年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
及学位申请工作日程

1、 评审申请
3月1日-3月7日。在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提交论文评审申请，导师审核。3月7日下午5点申请系统将自动关闭，不再受理评审申请。
2、 格式检测
送审学位论文提交前所有博士生、硕士生均须完成学位论文格式规范检测，并保证检测结果为通过。检测合格方可提交送审论文。
3、 学位论文预答辩
提交送审论文前，需要完成学位论文预答辩才能正式上传论文到系统。预答辩由导师或课题组组织3-7名专家进行预答辩，把预答辩结果纸质版（含专家签名）提交至学院117；未通过预答辩的研究生，需等下一次学位论文评审申请再提交论文。
4、 送审学位论文提交
★博士：3月20日前，提交后提醒导师审核。
★硕士：3月27日前，提交后提醒导师审核。
5、 相似性检测
学院直接下载系统审核通过的送审论文，在知网进行检测。
★博士：3月21日前
★硕士：3月31日前
相似性检测合格的论文将直接用于送审，不得再撤回修改！
6、 论文送审
学院统一安排论文送审。
★博士：3月25日前。
[bookmark: _GoBack]★硕士：4月3日前。
7、 科研成果审核
4月21日--4月28日，有科研成果要求的博士生、硕士生应在系统提交科研成果审核申请，经导师审核确认后，导出《申请学位科研成果一览表》，连同科研成果证明材料复印件（包括刊物封面（在线发表的可不附）、目录、发表论文首页等）和图书馆检索证明一并提交学院117审核。科研成果申请仅当前申请批次有效，其他学期申请的均需重新申请。
5月8日前，学院完成科研成果审核，并进行公示。
8、 答辩
5月7日前完成答辩，并由答辩秘书录入答辩结果。
9、 导师和学科带头人审核学位论文
导师和学科带头人须对学位论文质量进行审核把关，在《学位论文提交同意书》上签名，并于5月10日前提交一份修改好的纸质版论文到学院117用于学位委员预审。
10、 学位申请及授予
5月8日-12日，核对学位授予信息，导出学位信息表，彩色打印并签名，交给答辩秘书后，秘书再提交答辩材料袋。
5月15日前召开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。
11、 提交存档学位论文
电子版：5月14日前；纸质版：5月22日前。
